附件2：

应税服务扣除项目清单
纳税人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纳税人识别号：
主管税务机关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税务机关代码：
纳税申报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税款所属期：    年    月
金额单位：元（列至角分）（共   页，第   页）
	开票方纳税人识别号
	开票方单位名称
	凭证种类
	发票代码
	发票号码
	服务项目名称
	金额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


填表说明：1.本清单按照纳税人取得合法票据的内容填写，其中：“凭证种类”填写：“发票”、
“财政票据”、“境外支付单据”；

             2.“凭证种类”为“发票”的，必须填写“开票方纳税人识别号”；

             3.小规模纳税人，从试点地区购买应税服务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（包括货运业）的，
“金额”栏应填写价税合计数；

             4.清单“合计”栏数据中的“金额”应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三）减除项
目本期发生额各栏数据之和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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